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亡字第11號

聲  請  人  金秀珠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金溪河（已歿）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金溪河死亡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胞妹，已故父母口述相對

人於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不久就因當時瘧疾流行不治死

亡，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迄今生死不明。因辦理聲請人父母

親之繼承事宜，爰依民法第8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54條、第15

6條規定，聲請准對相對人為死亡宣告等語。

二、按修正之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，於民法總則施行後修正前

失蹤者，亦適用之，但於民法總則修正前，其情形已合於修

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總則施行法

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又失蹤人失蹤滿10年，法院得因利害

關係人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，修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第1

項固有明文。惟按，宣告死亡之聲請，僅得對於生死不明經

過一定期間之失蹤人為之，若其人已死亡，即毋庸經法院為

死亡宣告之程序（最高法院43年台聲字第65號、44年台聲字

第53號裁定參照）。　　

三、聲請人之上開主張，固據其提出相對人戶籍謄本、失蹤事實

證明書為證。惟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相對人確係失蹤之事

實，且其於家事聲請狀上係記載相對人因生病死亡，父母未

辦理死亡登記，有家事聲請狀在卷可稽，足見相對人早已因

病而死亡，僅係死亡日期不詳、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並非失

蹤而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。從而，相對人既已死亡，即非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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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不明之失蹤人，核與宣告死亡之法定要件有間，故聲請人

之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至相對人之戶籍上尚未為死亡

登記一節，要屬行政作業問題，聲請人應向戶政機關申請辦

理，自非得以死亡宣告程序為之，附此敘明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54條第3項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家事法庭     法  官　許慧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藍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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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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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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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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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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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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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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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金溪河死亡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胞妹，已故父母口述相對人於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不久就因當時瘧疾流行不治死亡，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迄今生死不明。因辦理聲請人父母親之繼承事宜，爰依民法第8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54條、第156條規定，聲請准對相對人為死亡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修正之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，於民法總則施行後修正前失蹤者，亦適用之，但於民法總則修正前，其情形已合於修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又失蹤人失蹤滿10年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，修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第1 項固有明文。惟按，宣告死亡之聲請，僅得對於生死不明經過一定期間之失蹤人為之，若其人已死亡，即毋庸經法院為死亡宣告之程序（最高法院43年台聲字第65號、44年台聲字第53號裁定參照）。　　
三、聲請人之上開主張，固據其提出相對人戶籍謄本、失蹤事實證明書為證。惟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相對人確係失蹤之事實，且其於家事聲請狀上係記載相對人因生病死亡，父母未辦理死亡登記，有家事聲請狀在卷可稽，足見相對人早已因病而死亡，僅係死亡日期不詳、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並非失蹤而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。從而，相對人既已死亡，即非生死不明之失蹤人，核與宣告死亡之法定要件有間，故聲請人之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至相對人之戶籍上尚未為死亡登記一節，要屬行政作業問題，聲請人應向戶政機關申請辦理，自非得以死亡宣告程序為之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54條第3項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家事法庭     法  官　許慧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藍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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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金溪河死亡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胞妹，已故父母口述相對
    人於民國00年0月00日出生不久就因當時瘧疾流行不治死亡
    ，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迄今生死不明。因辦理聲請人父母親
    之繼承事宜，爰依民法第8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54條、第156
    條規定，聲請准對相對人為死亡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修正之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，於民法總則施行後修正前
    失蹤者，亦適用之，但於民法總則修正前，其情形已合於修
    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總則施行法
    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又失蹤人失蹤滿10年，法院得因利害
    關係人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，修正前民法總則第8條第1 
    項固有明文。惟按，宣告死亡之聲請，僅得對於生死不明經
    過一定期間之失蹤人為之，若其人已死亡，即毋庸經法院為
    死亡宣告之程序（最高法院43年台聲字第65號、44年台聲字
    第53號裁定參照）。　　
三、聲請人之上開主張，固據其提出相對人戶籍謄本、失蹤事實
    證明書為證。惟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相對人確係失蹤之事實
    ，且其於家事聲請狀上係記載相對人因生病死亡，父母未辦
    理死亡登記，有家事聲請狀在卷可稽，足見相對人早已因病
    而死亡，僅係死亡日期不詳、尚未辦理死亡登記，並非失蹤
    而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。從而，相對人既已死亡，即非生死
    不明之失蹤人，核與宣告死亡之法定要件有間，故聲請人之
    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至相對人之戶籍上尚未為死亡登
    記一節，要屬行政作業問題，聲請人應向戶政機關申請辦理
    ，自非得以死亡宣告程序為之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54條第3項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   法  官　許慧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藍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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